
【三】数据库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华誉资信公司内部管理，规范信用评级数据库（以下简称“评

级数据库”）建设工作，完善评级数据体系，提升评级数据质量与可靠性，防范

数据使用风险，使评级数据库更好服务于评级业务活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监

管相关要求，并结合公司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评级数据库管理覆盖信用评级信息（以下简称“信息”）采集、加工

处理、存储、更新、使用与安全维护等过程。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三条 公司数据库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建设评级数据库，并安排专人承担评

级数据库运行维护与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一)组织评级作业部门设计、制定评级数据库建设需求规划，推进评级数据

库开发、数据收集；

(二)配合评级数据库的数据更新维护工作。

第四条 评级作业部门分析师或公司安排的其它人员（以下统称“数据收集

人员”），负责评级数据库数据收集、数据质量完善、数据真实性验证等数据更新

工作。

第五条 根据评级业务实际需要和发展需求，公司应保障评级数据库建设人

员、技术研发、设施设备等投入水平。

第三章 数据收集范围与来源

第六条 评级数据库收集的数据信息包括企业信息、宏观经济信息、行业信

息、风险信息等，应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监管等要求，不断丰富和完善数据

收集范围。

第七条 数据收集人员应从以下渠道收集数据，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一）公开信息披露媒体、互联网及其他可靠渠道，包括政府官方网站、行

业协会网站或刊物、学术研究机构论文或刊物、权威统计部门发布的信息，以及

公共媒体报道信息等；

（二）信用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提供的，符合评级业务要求的资料、数据

等；



（三）公司购买的专业资讯信息和商业数据库等。

第八条 数据收集人员将信息整理成数据入库或进行数据更新时，应注明数

据来源。

第四章 数据审核与质量管理

第九条 数据收集人员收集的数据，要经过验证审核后，才能正式进入评级

数据库，以及发布使用。

第十条 评级分析师及评级管理人员，应对评级项目数据进行审核和质量把

关，评级数据入库应经过多级审核。

第十一条 数据收集入库时，要最大化覆盖数据范围，提升数据质量。

第五章 数据加工与存储管理

第十二条 数据入库前应按公司要求完成归集、关联分析、分类标注、补充

缺失值等加工工作。

第十三条 企业相关数据加工，要维护好基本信息、股权结构、经营信息、

控股信息、关联公司、高管履历、银行授信、对外担保、评级信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

第十四条 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加工，要维护好整体宏观经济数据、产业（或

行业）数据、发展趋势、区域环境、政策和监管措施等。

第十五条 其它类数据，应根据监管要求及公司业务情况，分别做好加工与

维护工作。

第十六条 评级数据库中的数据应根据评级业务需求，分类存储与管理，持

续收集与积累，作为公司经营管理资源长期保存。

第六章 数据更新管理

第十七条 公司评级客户及评级项目数据，应在项目评级完成后及时更新入

库。

第十八条 评级作业部门联合数据库管理人员，定期对评级数据库中的数据

情况进行交流与分析，不断调整与优化数据更新机制，提升数据更新效果。

第七章 数据使用与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 分析师及其他人员申请开通评级数据库浏览、查询、数据导出等

使用权限时，应先填写评级数据库权限开通申请单，经评级作业部门、数据库管



理人员审核，按公司流程规范审批确认后，由数据库管理人员开通授权。

第二十条 评级数据库的使用角色包括数据访问角色、数据填报管理角色、

数据审核角色和系统管理角色等。不同角色开通不同的访问权限。

第二十一条 数据使用人员对在使用评级数据库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企

业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都应依法履行保密义务。

第二十二条 公司终止信用评级业务、解散或依法宣告破产时，在评级业务

终止、公司注销或清算前向备案机构报告，按监管部门要求采用以下方式处理评

级数据库：

（一）与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约定，转让给其他信用评级机构；

（二）不能依照前项规定转让的，移交给备案机构指定的信用评级机构；

（三）不能依照前两项规定转让、移交的，在备案机构监督下销毁。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华誉资信公司数据库管理人员负责解释及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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